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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
供应商行为准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打造廉洁、公正、高效的经营环境，增强供应链的

透明管理，维护企业声誉，提高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，推动企业可

持续发展，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制定严

格的供应商准入、考核机制，持续优化供应商库结构，明确分类、

准入和考核具体要求，确保供应链的高效合规。

第二条 本准则适用于为公司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产品

或服务的供应商。本准则涵盖劳工、健康与安全、环境、商业道德

等重点领域，并明确严禁违反的零容忍问题作为红线要求。供应商

应按照本准则中的原则和要求经营业务，完全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

法规。

第二章 供应商行为规范内容

第三条 劳工权益

供应商须承诺按照国际社会公认准则维护员工人权，包括临时

工、外籍劳工、学徒、合同工、直接雇员和任何其他类型的员工，

并给予其尊严和尊重。

（一）不得使用或支持使用童工，应采取有效的措施避免误招

童工。童工包括未满 16岁，或低于所在国家/地区完成义务教育的

年龄，或低于所在国家/地区的最小就业年龄（以这三者中最大者

为准）的任何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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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不得使用或支持使用强迫或强制性劳动，也不得要求员

工在受雇时交纳“押金”或寄存身份证件。

（三）应遵守适用的法律及行业标准中有关工作时间和休息的

规定，保留准确的工作时间记录，并建立有效的加班控制机制。

（四）向员工支付的报酬应符合所有适用的薪资法律法规，涵

盖最低工资标准、加班工资计算、工资发放时间以及法定福利，且

不得以克扣工资作为惩罚措施。

（五）应依法为员工提供社会保险，包括工伤保险，并依法缴

纳相应的保险费。

（六）应依法建立保障员工权益的规章并进行公示，建立劳动

安全卫生制度，进行劳动安全卫生教育，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。

（七）应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，劳动合同的订立和变更应遵循

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原则，不得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。同

时，应依据法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，并依法提前给予书面通知和相

应的经济补偿。

（八）应按照法规要求对未成年工和女职工进行劳动保护，如

不得安排未成年工从事有毒有害、夜班工作，不得安排女职工从事

当地规定的禁忌劳动。未成年工：指任何超过童工年龄但未满十八

周岁的工人。

（九）对所有员工予以尊严及尊重，不得对员工性骚扰、性虐

待、体罚、精神或肉体胁迫以及言语侮辱等严苛的非人道待遇；亦

不得威胁实施任何此类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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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在涉及聘用、报酬、培训机会、升迁、解职或退休等事

项上，不得从事或支持基于种族、国籍、宗教、身体残疾、性别、

婚姻状况、政治归属或年龄等因素上的歧视制度与行为。

（十一）按照当地法律的要求，应尊重所有员工自由结社及加

入工会、集体谈判及参与和平集会的权利，并尊重员工不参加此类

活动的权利。

（十二）应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行事，尊重所经营国家中当地

社区和当地人民的权利，包括尊重其文化和传统。

第四条 职业健康与安全

供应商应尽量减少与工作相关的伤病事故，并持续性强化员工

健康安全投入以及培训工作，确保员工在安全和健康的环境下工作。

（一）应通过正确的设计、工程和管理控制、预防性维护和安

全工作流程（包括封锁和标出）以及持续的安全培训来控制员工可

能遇到的潜在安全危险（如电器和其他能源、火、车辆及坠落危

险）。

（二）应识别并评估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和意外事故，并通过

实施应急方案将影响降到最低。

（三）应制定程序和体系以预防、管理、跟踪和报告工伤和疾

病。

（四）应提供符合当地规定的劳动防护用品，对从事有职业危

害作业的员工进行定期健康检查，对从事特种作业的员工进行专门

培训并要求取得特种作业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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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应定期提供给员工有效的健康和安全指示，包括现场指

示和专用的工作指示。

（六）应评估工作行为对孕妇所有的风险，并确保采取合理的

措施消除或降低其健康和安全的风险。

（七）应在员工因工作受伤时提供急救并协助后续治疗。

（八）应提供清洁卫生的洗手间设施、饮用水，必要时提供食

物储存设施。

（九）若为员工提供住宿或食堂，应确保住宿设施清洁并满足

基本生活需求，并保证食堂环境和食品安全卫生符合相关规定。

第五条 产品质量

公司要求涉及产品开发、制造、包装、运输或存储的供应商严

格遵守适用的产品质量标准、政策、规范和程序，并按照通用的行

业标准，如 ISO9001质量体系等认证，满足合同中约定的质量要求。

同时，公司定期开展质量培训，为供应商提供指导和整改，并确保

将其贯彻执行。

第六条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采购

公司要求供应商严格遵守相关环境法规和公司政策，确保在生

产经营活动中践行可持续发展原则，履行环境保护责任。

（一）应确定并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环境要求，包括以有效和

最新的方式获得适用的许可证、执照或注册，满足规定的性能阈值，

监测排放，并根据需要及时提交所有申报和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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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原辅料供应商应遵守公司制定的《原辅料保供战略合作

伙伴管理办法》，明确将 ESG绩效表现评价作为供应商准入的必

要条件之一。

（三）应遵守《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》标准规

定，对超标产品及时完成整改。

（四）应量化温室气体排放量，制定节能减排目标，积极响应

节能减排倡议。鼓励供应商开展碳盘查，依据结果制定并实施相关

的减排计划。对于同类型供应商中减碳成效显著的，公司将酌情加

分并优先选用。

（五）应对生产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废水、固体废物和卫生设施

进行监控，并在排放或处理前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处理。

（六）应每年审核水资源消耗情况，并设定节水目标，通过节

水改造、水循环利用或其他方式减少水资源消耗。

（七）原辅料供应商应遵守公司制定的《酿酒专用粮 宜宾糯红

高粱绿色生产技术规程》《酿酒专用粮 水稻绿色生产技术规程》等

9项地方/团体标准，提升基地绿色生产水平。

第七条 商业道德与诚信

公司要求供应商在所有商业活动中严格遵守商业道德和诚信原

则，秉承公平、公正、透明的合作理念，杜绝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。

供应商不得参与贿赂、敲诈、洗钱等违法行为，并须主动举报公司

员工的违规操作。供应商需尊重知识产权，妥善保护技术和生产经

验的转让，建立公平竞争机制，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客户信息与隐私

安全，确保各方合法权益得到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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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监督与执行

公司将定期或不定期对供应商进行审核和评估，确保其遵守本

准则。供应商需充分配合审核工作，并为审核人员或评估人员提供

合理范围内的全面访问权限，包括生产设施的检查、工人记录的查

阅以及与工人的保密面谈等机会。

如供应商未能遵守本准则的要求，应及时报告不合规事件的调

查结果及其全部细节，并说明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而采取的纠

正措施。在纠正措施实施前，公司可根据具体情况，暂时暂停向供

应商发出新的询价单、取消未完成订单、停止使用不合规的生产场

所，或视严重程度终止与供应商的业务关系。

公司对于食品安全、行贿腐败、环保问题等严重不合规的商业

行为采取“零容忍”态度，将其纳入《供应商负面行为清单》管理。

第九条 投诉举报

对于供应商行为相关问题，公司提供多元化的投诉举报渠道，

严格落实《举报与举报人保护政策》，确保举报保密性，禁止任何

形式的打击报复行为。举报人可通过电话、信件等多种方式进行反

馈，全面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。

第十条 审核与更新

公司定期审核并更新本准则，确保其适应实际需要并有效执行。


